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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单位参保登记

二、服务对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民办非企业

及社会团体等用人单位。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

四、办理材料

1.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照或单位批

准成立的文件；

2.《基本医疗保险单位参保信息登记表》

（加盖单位公章）。

五、办理时限

不超过 1个工作日

六、办理流程

1.申请：用人单位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办理单位参保登记。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结果，还可

通过拨打咨询电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现场评价。

九、备注

1.单位参保登记含新参保、暂停参保、注

销登记等相关内容；

2.办理单位注销登记时，无法通过数据共

享获取单位注销登记信息的，由参保单位

提供有权机关（单位）出具的注销证明文

件或注销资料（加盖单位公章）。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企

业开办专区-企业开办窗口、各乡镇（街道）

便民服务中心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时服

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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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职工参保登记

二、服务对象

参保单位及灵活就业人员。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四川医保公共服务网上服

务大厅、四川省政务服务网。灵活就业人

员还可通过四川医保 APP、四川医保公共

服务平台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办理。

四、办理材料

1.在职职工：①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②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加盖单

位公章）。

2.灵活就业人员：①有效身份证件；②《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

五、办理时限

单位职工参保登记不超过 3个工作日，灵

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即时办结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单位（或灵活就业人员）提

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办理职工参保登记。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九、备注

1.职工参保登记含新增、暂停、终止、恢

复、在职转退休；

2.特殊人群还需提供：①港澳台人员随用

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需提供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以
及建立劳动关系的证明；②外国人参加职

工医保的,需提供就业证件和外国人居留

证件，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证；③机关事业

单位办理单位财政供养人员新增、减少等

参保业务时，需提供编制部门审批盖章的

人员变动申报凭证；④在职转退休的，需

提供退休审批手续；⑤出国定居的，需提

供护照或永久居留证；⑥因死亡原因办理

终止参保时，通过部门数据共享无法获取

死亡信息的，由申请人提供死亡证明或法

院宣告死亡的生效文书，申请人无法提供

的应提供个人承诺书。

3.个人出现国家规定的停止享受医保待遇

的情形后，用人单位、待遇享受人员或者

其亲属应当自相关情形发生之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告知医保经办机构；

4.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户口簿、护

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台居

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等；

5.委托办理的，应提供委托人及代理人身

份证件原件及委托人授权委托书。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各

“医保+”一体化服务网点（限灵活就业人

员）、各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各村

（社区）便民服务站（限灵活就业人员）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时服

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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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

二、服务对象

未参加职工医保的城乡居民。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四川医保 APP、四川医保

公共服务平台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四川医

保公共服务网上服务大厅、四川省政务服

务网。

四、办理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

2.《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

五、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城乡居民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办理城乡居民参保登

记。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九、备注

1.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含新参保、暂停、终

止、恢复；

2.个人出现国家规定的停止享受医保待遇

的情形后，待遇享受人员或者其亲属应当

自相关情形发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告

知医保经办机构。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各

“医保+”一体化服务网点、各乡镇（街道）

便民服务中心、各村（社区）便民服务站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时服

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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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二、服务对象

参保单位。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四川医保公共服务网

上服务大厅、四川省政务服务网。

四、办理材料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单位信息变更登记表》

（加盖单位公章）。

五、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单位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办理单位参保信息变

更登记。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九、备注

变更单位性质、法定代表人、银行账户等

关键信息的，应提供必要的佐证资料。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各

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时服

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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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二、服务对象

参保单位、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四川医保公共服务网上服

务大厅、四川医保 APP、四川医保公共服

务平台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四川省政务服

务网。

四、办理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

2.《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表》（加盖单位公章）。

五、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员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办理职工参保信息变

更登记。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结

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询办

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话查询

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的

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九、备注

变更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出生日期等关

键信息的，应提供必要的佐证资料。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各“医
保+”一体化服务网点、各乡镇（街道）便民

服务中心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时服务

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备

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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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二、服务对象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四川医保公共服务网上服

务大厅、四川医保 APP、四川医保公共服

务平台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四川省政务服

务网。

四、办理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

2.《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

登记表》。

五、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员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办理城乡居民参保信

息变更登记。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九、备注

变更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出生日期等

关键信息的，应提供必要的佐证资料。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各

“医保+”一体化服务网点、各乡镇（街道）

便民服务中心、各村（社区）便民服务站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时服

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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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趸缴清算

二、服务对象

按照当地医保政策规定，需要办理趸缴清

算医保费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

四、办理材料

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

卡。

五、办理时限

不超过 5个工作日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员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办结：为符合条件的职工医保参保人员

核定应缴医保费金额。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结果，还可

通过拨打咨询电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现场评价。

九、备注

1.趸缴年限按各地相关规定执行；

2.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提前退休人员需

提供相关审批部门出具的退休审批资料。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办理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09：00-12：
00，13：30-17：00；延时服务办理时间

：星期六上午 09：00-12：00（备注：法定

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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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医保电子凭证申领

二、服务对象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国家医保信息平台 APP、

四川医保 APP、支付宝四川医保电子凭证

小程序、微信四川医保电子凭证小程序、

合作银行等渠道或通过医保业务综合服务

终端进行人脸识别直接申领。

四、办理材料

无

五、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六、办理流程

1.申请：申请人按照系统提示提交申请；

2.受理：系统自动识别；

3.办结：为符合条件的直接申领医保电子

凭证。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和网上办理的均可通过手机自行

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

理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各“医保+”一体化服务网点、各乡镇（街

道）便民服务中心、各村（社区）便民

服务站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

午：09：00-12：00，13：30-17：
00；延时服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
00-12：00（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

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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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

二、服务对象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单位。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四川医保公共服务网上服

务大厅、四川省政务服务网。

四、办理材料

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单位介绍信。

五、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单位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办结：符合条件的提供查询结果。

七、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时服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各

“医保+”一体化服务网点、各乡镇（街道）

便民服务中心、各村（社区）便民服务站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

：

00（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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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

二、服务对象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四川医保 APP、四川医保

公共服务平台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四川医

保公共服务网上服务大厅、四川省政务服

务网。

四、办理材料

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

卡。

五、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员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办结：符合条件的提供查询结果。

七、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八、备注

委托办理的，应提供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

证件原件。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各

“医保+”一体化服务网点、各乡镇（街道）

便民服务中心、各村（社区）便民服务站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时服

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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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

二、服务对象

因出国（境）定居或主动放弃职工基本医

保关系的参保人员，以及死亡参保人员的

继承人（代表人）。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

四、办理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

2.《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支

取申请表》。

五、办理时限

不超过 15个工作日

六、办理流程

1.申请：申请人提交申请资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拨付：审核完成后进行拨付；

5.办结：将个人账户资金划入申请人提供

的银行账户。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结果，还可

通过拨打咨询电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现场评价。

九、备注

1.因死亡支取的提供继承人身份证、银行

卡账户信息，通过部门数据共享无法获取

死亡信息的，由申请人提供死亡证明或法

院宣告死亡的生效文书，申请人无法提供

的应提供个人承诺书。

2.主动放弃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需

提供主动放弃的情况说明。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办理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09：00-12：
00，13：30-17：00；延时服务办理时间

：星期六上午 09：00-12：00（备注：法定

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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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二、服务对象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四川医保 APP、四川医保

公共服务平台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四川医

保公共服务网上服务大厅、四川省政务服

务网。

四、办理材料

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

卡。

五、办理时限

不超过 15个工作日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员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办理基本医保关系转

移接续。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九、备注

1.关系转出：经办机构在受理后 10个工作

日内办结；

2.关系转入：经办机构收到《参保人员基

本医疗保险信息表》后，在 5个工作日内

办结。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办理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09：00-12：
00，13：30-17：00；延时服务办理时间

：星期六上午 09：00-12：00（备注：法定

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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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

二、服务对象

退休异地安置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员。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国

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四川医保 APP、四

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支付宝小程序、

四川医保公共服务网上服务大厅、四川省

政务服务网。

四、办理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

2.《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表》；

3.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

“常住人口登记卡”，或《基本医疗保险异

地就医备案个人承诺书》。

五、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员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各

“医保+”一体化服务网点、各乡镇（街道）

便民服务中心、各村（社区）便民服务站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时服

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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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

二、服务对象

符合参保地长期异地居住备案条件的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四川医保

APP、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支
付宝小程序、四川医保公共服务网上

服务大厅、四川省政务服务网。

四、办理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

2.《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表》；

3.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户口簿首

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任选其一，或

《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备案个人承诺

书》。

五、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员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九、备注

参保人在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公安机

关委托的社区服务机构办理申领居住证手

续后尚未领取的，可提交有关部门出具的

受理凭证。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各

“医保+”一体化服务网点、各乡镇（街道）

便民服务中心、各村（社区）便民服务站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时服

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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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备案

二、服务对象

常驻异地工作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员。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国

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四川医保 APP、四

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支付宝小程序、

四川医保公共服务网上服务大厅、四川省

政务服务网。

四、办理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

2.《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表》；

3.异地工作认定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

出凭证、异地工作劳动合同任选其一，或

《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备案个人承诺

书》。

五、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员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各

“医保+”一体化服务网点、各乡镇（街道）

便民服务中心、各村（社区）便民服务站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时服

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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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异地转诊人员备案

二、服务对象

符合条件的异地转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员。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四川医保

APP、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支
付宝小程序、四川医保公共服务网上

服务大厅、四川省政务服务网。

四、办理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

2.《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表》；

3.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

转院单。

五、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员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各

“医保+”一体化服务网点、各乡镇（街道）

便民服务中心、各村（社区）便民服务站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时服

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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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

二、服务对象

临时外出就医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国

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四川医保 APP、四

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支付宝小程序、

四川医保公共服务网上服务大厅、四川省

政务服务网。

四、办理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

2.《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表》。

五、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员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各

“医保+”一体化服务网点、各乡镇（街道）

便民服务中心、各村（社区）便民服务站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时服

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员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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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门诊慢特病病

种待遇认定

二、服务对象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三、办理渠道

市内二级甲等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经办

机构窗口、四川省政务服务网。

四、办理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

2.《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

3.病历资料。

五、办理时限

不超过 12个工作日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员提交申请资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纳入门诊慢特病管理。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九、备注

病历资料包括所认定病种的出院记录或诊

断证明、检验检查报告。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市内二级甲等及以上定点医疗

机构、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办理时间：1.在定点医疗机构认定的以相

关医疗机构工作时间为准；

2.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09：00-12：
00，13：30-17：00；延时服务办理时间

：星期六上午 09：00-12：00（备注：法定

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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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单行支付药品、高值药品支付管理病种待

遇认定

二、服务对象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三、办理渠道

市内三级公立定点医疗机构、省内市外符

合条件的认定机构、经办机构窗口。

四、办理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

2.《基本医疗保险单行支付和高值药品病

种认定表》；

3.病历资料。

五、办理时限

不超过 12个工作日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员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办理待遇认

定业务。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结果，还可

通过拨打咨询电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现场评价。

九、备注

病历资料包括所认定病种的出院记录或诊

断证明、检验检查报告。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市内三级公立定点医疗机构、

省内市外符合条件的认定机构、县政务服

务中心医保窗口

办理时间：1.在定点医疗机构认定的以相

关医疗机构工作时间为准；

2.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09：00-12：
00，13：30-17：00；延时服务办理时间

：星期六上午 09：00-12：00（备注：法定

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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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门诊费用报销

二、服务对象

门诊费用在定点医药机构未联网结算的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

四、办理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

2.医药机构收费票据；

3.门急诊费用清单；

4.处方底方；

5.参保人银行账户信息。

五、办理时限

不超过 25个工作日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拨付：审核完成后进行拨付；

5.办结：将报销费用划入参保人提供的银

行账户。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结果，还可

通过拨打咨询电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现场评价。

九、备注

1.急诊可要求提供急诊诊断证明；

2.意外伤害就医的可要求提供门（急）诊

病历。无第三方责任人的应填写《外伤无

第三方责任承诺书》。有第三方责任人的应

提供交警事故认定书或法院判决书或调解

协议书等公检法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复印件，无法提供的应填写个人承诺书；

3.若收费票据中已列有药品规格、数量、

单价和金额等明细的，可不提供费用清单；

4.特殊情况可要求提供病历中的佐证资料。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各

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资料初审）、

各村（社区）便民服务站（资料初审）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时服

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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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住院费用报销

二、服务对象

住院费用在定点医疗机构未联网结算的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

四、办理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住院费用清单；

4.出院记录；

5.参保人银行账户信息。

五、办理时限

不超过 25个工作日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拨付：审核完成后进行拨付；

5.办结：将报销费用划入参保人提供的银

行账户。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结果，还可

通过拨打咨询电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现场评价。

九、备注

1.急诊可要求提供急诊诊断证明；

2.意外伤害就医的可要求提供门（急）诊

病历/入院记录。无第三方责任人的应填写

《外伤无第三方责任承诺书》。有第三方责

任人的应提供交警事故认定书或法院判决

书或调解协议书等公检法部门出具的相关

证明材料复印件，无法提供的应填写个人

承诺书；

3.特殊情况可要求提供病历中的佐证资料。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各

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资料初审）、

各村（社区）便民服务站（资料初审）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时服

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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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产前检查费支付

二、服务对象

产前检查费在定点医药机构未联网结算的

生育保险参保人员。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四川省政务服务网、四

川医保 APP、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

微信/支付宝小程序。

四、办理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费用清单；

4.诊断证明；

5.参保人银行账户信息。

五、办理时限

不超过 20个工作日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拨付：审核完成后进行拨付；

5.办结：将报销费用划入参保人银行账户。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九、备注

1.办理生育保险待遇合并支付的一次性提

供材料；

2.特殊情况可要求提供病历中的佐证资料。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办理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09：00-12：
00，13：30-17：00；延时服务办理时间

：星期六上午 09：00-12：00（备注：法定

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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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生育医疗费支付

二、服务对象

生育医疗费在定点医药机构未联网结算的

生育保险参保人员。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四川省政务服务网、四川

医保 APP、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
支付宝小程序。

四、办理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费用清单；

4.诊断证明（门诊）/出院记录（住院）；

5.参保人银行账户信息。

五、办理时限

不超过 20个工作日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拨付：审核完成后进行拨付；

5.办结：将报销费用划入参保人银行账户。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九、备注

1.办理生育保险待遇合并支付的一次性提

供材料；

2.门诊就医的提供诊断证明，住院就医的

提供出院记录；

3.特殊情况可要求提供病历中的佐证资料。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办理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09：00-12：
00，13：30-17：00；延时服务办理时间

：星期六上午 09：00-12：00（备注：法定

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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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计划生育医疗费支付

二、服务对象

计划生育医疗费在定点医药机构未联网结

算的生育保险参保人员。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四川省政务服务网、四

川医保 APP、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

信/ 支付宝小程序。

四、办理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费用清单；

4.诊断证明（门诊）/出院记录（住院）；

5.参保人银行账户信息。

五、办理时限

不超过 20个工作日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拨付：审核完成后进行拨付；

5.办结：将报销费用划入参保人银行账户。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九、备注

1.办理生育保险待遇合并支付的一次性提

供材料；

2.门诊就医的提供诊断证明，住院就医的

提供出院记录；

3.特殊情况可要求提供病历中的佐证资料。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办理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09：00-12：
00，13：30-17：00；延时服务办理时间

：星期六上午 09：00-12：00（备注：法定

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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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生育津贴支付

二、服务对象

参保单位。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四川省政务服务网、四川

医保公共服务网上服务大厅单位网厅。

四、办理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

2.诊断证明（门诊）/出院记录（住院）。

五、办理时限

不超过 10个工作日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单位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拨付：审核完成后进行拨付；

5 办结：将生育津贴划入参保单位银行账

户。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九、备注

1.办理生育保险待遇合并支付的一次性提

供材料；

2.财政供养单位的非财政供养人员申领生

育津贴时，需单位提供承诺书。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办理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09：00-12：
00，13：30-17：00；延时服务办理时间

：星期六上午 09：00-12：00（备注：法定

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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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贴

二、服务对象

符合医疗救助资助参保条件，且已全额缴

纳城乡居民医保费个人应缴部分的救助对

象。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四川省政务服务网。

四、办理材料

1.救助对象身份证明；

2.个人缴纳基本医保参保费用有效凭证。

五、办理时限

不超过 15个工作日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员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拨付：审核完成后进行拨付；

5.办结：将参保缴费补贴划入参保人的社

会保障卡金融账户。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各

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各村（社区）

便民服务站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时服

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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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医疗救助对象手工（零星）报销

二、服务对象

医疗救助对象。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四川省政务服务网。

四、办理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

2.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及其他补充医疗

保险报销后的医保结算单。

五、办理时限

不超过 30个工作日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员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拨付：审核完成后进行拨付；

5.办结：将医疗救助报销费用划入参保人

的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九、备注

1.与其他费用合并支付的一次性提供材料；

2.符合救助条件但未经认定的人员，需由

相关部门认定后再报销。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各

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资料初审）、

各村（社区）便民服务站（资料初审）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时服

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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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二、服务对象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中医诊所备案

证或诊所备案凭证的医疗机构，以及经军

队主管部门批准有为民服务许可证照的军

队医疗机构。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四川省政务服务网。

四、办理材料

1.《定点医疗机构申请表》；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中医诊所备案证

或诊所备案凭证或军队医疗机构为民服务

许可证照复印件（扫描件）；

3.与医保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

制度文本；

4.与医保有关的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相关材

料；

5.纳入定点后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预测性

分析报告。

（以上办理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五、办理时限

不超过 60个工作日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医疗机构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对申请

材料内容不全的，应自收到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医疗机构补充；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包

括评估、公示、协商谈判、协议签订等）；

4.办结：符合条件的纳入医保定点协议管

理。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办理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09：00-12：
00，13：30-17：00；延时服务办理时间

：星期六上午 09：00-12：00（备注：法定

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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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零售药店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二、服务对象

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零售药店。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四川省政务服务网。

四、办理材料

1.《定点零售药店申请表》；

2.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身份证复印

件（扫描件）；

3.执业药师资格证书或药学技术人员相关

证书及其劳动合同复印件（扫描件）；

4.医保专（兼）职管理人员的有效劳动合

同复印件（扫描件）；

5.与医疗保障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

财务制度文本；

6.与医保有关的信息系统相关材料；

7.纳入定点后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预测性

分析报告。

（以上办理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五、办理时限

不超过 60个工作日

六、办理流程

1.申请：零售药店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对申请

材料内容不全的，应自收到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医疗机构补充；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包

括评估、公示、协商谈判、协议签订等）；

4.办结：符合条件的纳入定点协议管理。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各

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时服

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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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定点医药机构信息变更

二、服务对象

定点医药机构。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国家医疗保障局官网。

四、办理材料

1.批准变更的文件（或证照）原件及复印

件；

2.《定点医药机构信息变更申请表》。

五、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定点医药机构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办结：通过审核的予以办理。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九、备注

定点医药机构的名称、法定代表人等重要

信息发生变更的，应自有关部门批准之日

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统筹区经办机构提出

变更申请。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各

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时服

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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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项名称

定点医药机构申请中止/终止协议管理

二、服务对象

定点医药机构。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

四、办理材料

《定点医药机构履行协议状态变更申请

表》。

五、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定点医药机构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结果，还可

通过拨打咨询电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现场评价。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办结：中止/终止协议管理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办理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09：00-12：

00，13：30-17：00；延时服务办理时间

：星期六上午 09：00-12：00（备注：法定

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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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定点医药机构申请恢复协议管理

二、服务对象

中止协议管理的定点医药机构。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

四、办理材料

《定点医药机构履行协议状态变更申请

表》。

五、办理时限

不超过 10个工作日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定点医药机构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确认申请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恢复协议管理。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结果，还可

通过拨打咨询电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现场评价。

九、备注

定点医药机构中止协议期间证照信息发生

变更的，定点医疗机构应提供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或中医诊所备案证或诊所备案凭

证或军队医疗机构为民服务许可证照正、

副本，定点零售药店应提供药品经营许可

证和营业执照正、副本。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各

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资料初审）

办理时间：1.经办窗口：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13：30-17：00；延时服

务办理时间：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2.其他办理地点以相关服务机构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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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费用结算

二、服务对象

定点医疗机构。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四川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

四、办理材料

《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费用结算申请表》。

五、办理时限

不超过 30个工作日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定点医疗机构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进行受理；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拨付：审核完成后进行拨付；

5.办结：将医保结算费用划入定点医疗机

构指定的银行账户。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和

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查

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电

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办理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09：00-12：
00，13：30-17：00；延时服务办理时间

：星期六上午 09：00-12：00（备注：法定

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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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费用结算

二、服务对象

定点零售药店。

三、办理渠道

经办机构窗口、四川省医疗保障信息平

台。

四、办理材料

《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费用结算申请表》。

五、办理时限

不超过 30个工作日

六、办理流程

1.申请：定点零售药店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进行受理；

3.审核：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审核；

4.拨付：审核完成后进行拨付；

5.办结：将医保结算费用划入定点零售药

店指定的银行账户。

七、办理进度和结果查询

窗口办理的可向经办窗口查询办理进度

和结果，网上办理的可通过网上办理渠道

查询办理进程和结果，还可通过拨打咨询

电话查询办理结果。

八、服务评价渠道

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的现场评价，线上办理

的通过线上进行评价。

0825-5421880

投诉电话：0825-539280

办理地点：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办理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09：00-12：
00，13：30-17：00；延时服务办理时间

：星期六上午 09：00-12：00（备注：法定

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0825-5391559、0825-543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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